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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例旨在就以下事宜訂定條文——
(a) 廢除《香港康體發展局條例》(第 1149章)；
(b) 解散香港康體發展局；
(c) 解散香港體育學院信託基金受託人委員會；
(d ) 結束香港體育學院信託基金；
(e) 將該發展局及該委員會的資產、負債、權利及責任和該基金的結餘轉歸

政府；及
( f ) 相關事宜。

[ ]

由立法會制定。

第 1部

導言

1. 簡稱及生效日期

(1) 本條例可引稱為《香港康體發展局 (廢除)條例》。
(2) 本條例自民政事務局局長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期起實施。

2. 釋義

在本條例中，除文意另有所指外——
“生效日期” (commencement)指本條例的生效日期；

香港特別行政區

2004年第 11號條例

行政長官
董建華

2004年 6月 17日

印章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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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 (Committee)指根據被廢除條例第 5H條設立的香港體育學院信託基金受託
人委員會；

“被廢除條例” (repealed Ordinance)指根據第 3條被廢除的《香港康體發展局條例》
(第 1149章)；

“基金” (Fund)指根據被廢除條例第 5G條設立的香港體育學院信託基金；
“發展局” (Board)指根據被廢除條例第 3條設立的香港康體發展局。

第 2部

廢除、解散、結束及轉歸

3. 廢除

《香港康體發展局條例》(第 1149章)現予廢除。

4. 解散發展局

發展局現予解散。

5. 解散委員會

委員會現予解散。

6. 結束基金

基金現予結束。

7. 轉歸

(1) 在生效日期當日，所有在緊接生效日期前歸屬發展局或委員會的資產、負
債、權利及責任即轉歸政府。

(2) 在生效日期當日，在緊接生效日期前存在的基金結餘即轉歸政府。
(3) 自生效日期起，凡發展局或委員會屬其中一方的任何協議、契據、擔保書或

其他文書載有符合以下描述的條文，則該條文須視為已被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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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禁止根據本條達成的轉歸或規定須就該項轉歸獲得任何同意或批准的條
文，或具有該項禁止或規定的效力的條文；或

(b) 令違責行為因該項轉歸而發生或當作發生的條文，或令任何權利或責任
因該項轉歸而產生或終止的條文。

(4) 凡有在發展局、委員會或基金的名義下的資產或負債的紀錄是以記項形式載
於任何銀行、公司或其他人的簿冊內的，則在政府的要求下，該銀行、公司或其他人
須將該等紀錄改為該等簿冊內的在政府的名義下的資產或負債的紀錄。

(5) 為免生疑問，根據本條達成的轉歸，無需任何轉易、轉讓、退回、移轉或其
他作為，即具有效力。

第 3部

第 2部的附帶及補充條文

8. 未屆滿的任期

發展局或委員會的主席或任何其他成員的任期如在緊接生效日期前尚未屆滿，則
在生效日期當日屆滿。

9. 協議等的效力

凡有協議由發展局或委員會訂立或是就發展局或委員會而訂立，或有交易由發展
局或委員會達成或是就發展局或委員會而達成，或有其他事情由發展局或委員會作出
或是向或就發展局或委員會而作出，而該協議、交易或事情在緊接生效日期前是有效
的，則該協議、交易或事情自生效日期起，在符合本條例的範圍內，具有猶如是由政
府或是向或就政府而訂立、達成或作出一樣的效力。

10. 連續受僱

(1) 任何在緊接生效日期前受僱於發展局或委員會的僱用，如憑藉本條例而成為
受僱於政府的僱用，則本條適用於該項受僱於政府的僱用。

(2) 儘管有《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章)第 66條的規定，《僱傭條例》(第 57章)
適用於本條所適用的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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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就《僱傭條例》(第 57章)而言，本條例不會中斷本條所適用的僱用的連續
性。

(4) 就《僱傭條例》(第 57章)而言，本條所適用的僱用須視為受僱於同一僱主的
僱用。

11. 法律程序

(1) 政府可以本身的名義就根據第 7條轉歸它的任何資產、負債、權利或責任起
訴或被起訴。

(2) 在緊接生效日期前存在的由發展局或委員會提出或針對發展局或委員會提出
的任何法律程序 (包括任何上訴及仲裁)，均可由政府繼續進行或強制執行，或針對政
府而繼續進行或強制執行。

12. 對發展局或委員會的提述

自生效日期起，在符合以下描述的文件中對發展局或委員會的提述，須視為對政
府的提述——

(a) 關於或影響根據第 7條轉歸政府的任何資產、負債、權利或責任的任何
文書或其他文件 (包括任何公共機構所備存的登記冊，但不包括成文法
則)；或

(b) 為在法院、審裁處或相類機關席前進行的法律程序而發出、擬備或使用
的法律程序文件或其他文件。

13. 最後帳目表及報告

(1) 前主席須就指明期間擬備——
(a) 發展局的帳目表；
(b) 基金的帳目表；
(c) 發展局事務的報告；及
(d ) 基金管理的報告。

(2) 根據第 (1)款擬備的帳目表須包括收支結算表及資產負債表，並須由前主席
簽署。

(3) 根據第 (1)款擬備的帳目表須由前主席委任的核數師 (須屬《專業會計師條
例》(第 50章)第 2條所指的執業會計師)審計及核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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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關核數師如認為為執行他根據本條所具有的職責而有需要，可在任何合理
時間——

(a) 查閱發展局或基金的帳目簿冊、付款憑單及其他財務紀錄 (該等簿冊、
付款憑單及紀錄在生效日期當日憑藉第 7條而轉歸政府)；及

(b) 要求前主席提供資料或解釋。
(5) 有關核數師須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盡快審計根據第 (1)款擬備的帳目表，並

就該審計向民政事務局局長提交報告。
(6) 前主席須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盡快向民政事務局局長提交第 (1)(c)及 (d )款

提述的報告。
(7) 民政事務局局長須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盡快將根據第 (5)及 (6)款向他提交的

每份報告的文本提交在立法會會議席上省覽。
(8) 如前主席因患病、不在香港或任何其他原因而不能為本條任何一款的施行而

執行職能，則在該款中對前主席的提述須視為對前副主席的提述。
(9) 在本條中——

“前主席” (former Chairman)指在緊接生效日期前憑藉被廢除條例第 3條擔任發展局
主席職位的人；

“前副主席” (former Vice Chairman)指在緊接生效日期前憑藉被廢除條例第 3條擔任
發展局副主席職位的人；

“指明期間” (specified period)指在 2003年 4月 1日開始而在緊接生效日期前結束的
期間。

14. 本條例不影響有效的作為

本條例並不影響由發展局或委員會在生效日期前作出的事情的有效性，亦不影響
在生效日期前向或就發展局或委員會作出的事情的有效性。

15. 本條例須解釋為只延續本身是有效
和合法的作為

本條例不得解釋為對下列事情賦予效力或令該等事情繼續有效或令該等事情可予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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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根據被廢除條例本來就不能有效作出或本來就不能施行的事情；或
(b) 並非在合法行使權力或執行職責的情況下作出的事情。

16. 本條例的條文並不減損《釋義及通則條例》
第 23條的效力

本條例中與根據第 3條作出的廢除有關的條文，是增補而非減損《釋義及通則條
例》(第 1章)第 23條的效力。

第 4部

相應修訂

《防止賄賂條例》

17. 公共機構

《防止賄賂條例》(第 201章)附表 1現予修訂，廢除第 54項。

《申訴專員條例》

18. 本條例適用的機構

《申訴專員條例》(第 397章)附表 1現予修訂，在第 I部中，廢除 “香港康體發展
局。”。


